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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工作部（处）文件 

研工〔2013〕21 号 

 关于做好 2013—2014 学年第 1 学期研究生期末教学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本学期临近期末，根据学校校历安排，现将本学期研究生期末教学相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课程考核安排：研究生课程停课时间为 2014 年 1月 5日，考试（查）

时间为 2014 年 1月 11 日前，由各开课单位安排组织。其中： 

2013 级学术型研究生《研究生综合英语》考试时间、地点为：2014 年

1 月 8日（星期三）晚上 19：00—21：00，地点：博西梯一。 

2013 级教育硕士《英语》考试时间、地点为： 2014 年 1 月 5 日（星

期日）晚上 19：00—21：00，地点：博西 406。 

各单位研究生教学秘书应及时通知本（院）系缓考、补考或重修《研

究生综合英语》或《英语》的研究生报名参加本学期期末考试，并将参加

考试的研究生名单于2013年 12月 27日前发至电子邮箱fjzspyk@163.com。 

 

二、研究生因病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加本学期课程考核的研究生，

必须在考试前一天以上向导师、所在院系提出缓考申请（因病缓考者须持

学校指定医疗单位出具的病假证明），经导师审核，所在院系分管主任批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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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处备案，方可予以缓考。 

 

三、考试要求 

（一）各开课单位要认真负责组织好考试的命题、制卷、保管、领取

试卷、监考、阅卷评分等各个工作环节，试卷和答题本应统一格式制作。 

（二）各开课单位研究生教学秘书应掌握本单位开设的各科目考试动

态，于考试前一周将《研究生课程期末成绩登记表》（需事先填写好修读学

生学号、姓名、课程名称、修读学期等基本信息）交给任课教师。跨单位

修读专业课程的研究生名单由研究生所在（院）系研究生教学秘书收集提

供给开课单位研究生教学秘书。 

 

四、成绩报送 

课程考试工作结束后，各开课单位需认真组织阅卷，统计核对成绩，

学位课成绩采用百分制进行评定；非学位课（选修课）采用五级制登记进

研究生课程成绩单。各单位研究生教学秘书依据学期课程表审核收齐本学

期所开课程的《课程成绩期末登记表》复印件一份（附上《2013-2014 学年

第 1学期成绩单上报情况汇总表》）报送研究生处培养科。成绩报送截止时

间为：2014 年 3月 15 日。 

 

五、试卷装订存档 

各开课单位应认真做好试卷装订及存档工作。研究生教学秘书在收取

试卷、答题本、课程成绩期末登记表时，应审核以上材料格式是否符合规

范，内容是否填写完整。试卷装订内容和顺序为：课程成绩期末登记表原

件、空白试卷、试卷参考答案或评分标准、学生试卷或答题纸原件各 1 份

（按学号顺序整理）；装订完毕装入课程档案袋。 

附件：1、2013-2014 学年第 1学期参加补考、缓考、重修研究生名单 

2、闽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缓考申请表 

3、研究生课程期末成绩登记表（样表） 

研究生处 

2013 年 12 月 20 日 




